
古县招商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统筹协调推进全县招商引资工作，确保项目如期

建成投产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古县行政区域内招商引资项目的谋

划、洽谈、签约、落地到竣工投产全过程的推进工作。

第三条 成立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，开展相关工作。

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领导小组组长，开发区管委会分管副主

任、政府办分管副主任、县促进外来投资服务中心负责人任副组

长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促进外来投资服务中心，承担领导小

组日常工作。

第二章 联席会议

第四条 由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指定专职、专业、敬

业的工作人员，对招商引资项目成立专班，从项目谋划、项目储

备、项目洽谈、项目签约、项目落地、开工到竣工达产以及全生

命周期，进行全过程服务。由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为召

集人，适时开展联席会议，形成部门联动，推进项目顺利进展。

（联席会议人员名单附后）

第二章 推进机制

第五条 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编制招商引资项目管

理库。

-1-



（一）项目储备库。由发改局、开发区经济发展部等部门对

全县经济发展做出规划，明确发展方向，谋划重点项目，建立招

商引资项目储备库。

（二）项目洽谈库。由促投中心、开发区投资促进部负责联

络，将成熟在谈项目纳入项目洽谈库，由相关部门组成评审组，

对项目要素保障及可行性进行研判，必要时可聘请有关专家给予

指导或聘请专业机构出具报告。

（三）项目推进库。

1. 招商引资项目在签约之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将项目报县招

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2. 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

项目成熟度和重要性进行排序，编制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开工目标

计划表，详细统计上报项目公司名称、投资法人、项目负责人、

投资规模、等信息，入库建档，分类储备。

3. 由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召开联席会议，按

照签约项目开工计划表，明确每个项目前期工作关键时间节点、

开工时间以及竣工时间，并将计划表下发至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

推进。

第六条 各要素保障单位在签约项目推进过程中，应根据项

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内容、解决时限工作进度，填报项目调

度汇报表，上报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签约项目严格按照联席会议确定的序时进度进行推进，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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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推进时限，反馈给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通报批评，并跟

踪问效。

第七条 各有关牵头部门在收到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开工目

标计划表 5 个工作日内应召开部门专题推进会议，研究部署签约

项目推进工作，细化责任分工，协调解决各类问题。并及时将动

态情况报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。

第四章 会商机制

第八条 根据项目需要，建立和开发区投促部、运营部、审

批服务部等部门的定期会商制度，每月月初由副主任召开一次碰

头会，从项目储备、洽谈到签约、落地及服务，互通信息，形成

合力，避免重复或遗漏工作。

第五章 驻点服务

第九条 由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专职人员，一人专

跟一个项目，从签约到投产、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和企业，每周

五向领导小组汇报进展情况，不断强化“承诺制+标准地+全代办”

的集成落地效应。

第六章 跟踪问效

第十条 建立主要领导项目跟踪问效制度，县政府主要领导

对拟签约项目要素协调以及签约项目落地推进情况，按照签约项

目开工目标计划表既定工期按图索骥，亲自过问、亲自督战，实

行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月调度制度，按时间节点进行跟踪问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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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督导考评

第十一条 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月调度情况，定期

对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工作开展督导考评,对项目推进不力的部门

和单位,下达督办文件,限期整改落实。

第十二条 将要素保障部门的年度考核工作与招商引资工

作紧密挂钩，纳入年度招商引资考评体系。对推诿扯皮、敷衍塞

责、履职不到位、影响项目推进的责任单位,年度考评实行考核

一票否决制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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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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